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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西华大学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
《西华大学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管理办法》经学校校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西华大学

2017年12月28日
西华大学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深化实验教学改革，提高实验教学质量，保证对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的认定规范化，促进综合性、设计（创新）性实验项目的开设，增强学生综合分析能力、实验动手能力、数据处理及查阅资料能力，培养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结合我校实验教学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界定
综合性实验是指实验内容涉及本课程的综合知识或与本课程相关课程知识的实验。
设计性实验是指给定实验目的要求和实验条件，由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并加以实现的实验。

第二条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开设要求
有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的课程门数所占比例不低于所有实验课程门数的50%。设有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实验课（包括非独立设课的），其综合设计性或研究创新性实验学时不低于总实验学时的40%。

第三条  组织与实施

1.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建设工作在学校分管教学校长统一领导下，由教务处负责组织、协调。各学院负责组织实验中心实验项目建设的申报工作（项目申报表见附表一《西华大学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申报表》），并组织专家组对项目进行认定（认定表见附表二《西华大学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认定表》），专家组成员应具有本专业中级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其中2/3成员须具有本专业高级职称。

2.各学院应重视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建设与管理，把此项工作作为实验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要合理规划、认真研究、统筹实施，确保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具有先进性、可行性。

3.各学院要鼓励实验中心充分利用实验室现有条件，做好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建设工作，开发符合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要求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4.各学院要做好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组织实施、成果收集、效果分析、总结等工作及有关材料如实验记录、学生实验报告（总结）等归档工作。
5.学校鼓励开设跨学科、跨课程的大型综合性实验。

第四条  验收标准和相关资料的收集
开设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必须在一届学生中实施，方可认定。认定时，应提供的资料有：
1.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教学大纲（包括实验项目名称、适用课程、适用专业等）；
2.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教材或指导书；
3.教学记录（包括学生班级、实验时间、实验地点等）；
4.学生实验报告；
5.其它能够反映实验实际效果的实物和资料（包括模型、装置、照片、图片、程序等）。
第五条  附则

本办法由学校授权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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